附件3

申请国家创业担保贷款对象的说明

1、 申请国家创业担保贷款的对象
（一）个人国家创业担保贷款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具备一定创业能力和具有创业愿望，个人信用记录良好，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自主创业、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可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bookmark: bookmark0]①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即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下同）的登记失业人员。
[bookmark: bookmark1]②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即符合自治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
[bookmark: bookmark2]③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即持复员、转业、退役证件的，处于自主创业状态的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bookmark: bookmark3]④刑满释放人员，即持司法部门出具的刑满释放证明的刑满释放人员。
[bookmark: bookmark4]⑤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即毕业5年以内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班、特殊教育院校毕业生，下同）、留学回国学生，以及在聘期内或服务期满5年以内的大学生村官。高校毕业生应提供毕业证；大学生村官应提供县级及以上组织部门出具的聘用书或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证明；留学回国学生应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bookmark: bookmark5]⑥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即列入国家和自治区化解钢铁煤炭等行业过剩产能任务名单的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
[bookmark: bookmark6]⑦返乡创业农民工，即有转移就业经历的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农民工应提供以下转移就业经历证明之一：单位出具的工作经历证明、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单位出具的工资发放证明或乡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出具的转移就业证明等。
[bookmark: bookmark7]⑧网络商户，即经区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持续正常经营半年以上且累计交易额不低于1万元的网络商户创业者。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除满足以上条件外，还应在网络平台实名注册，且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就业创业证》。
[bookmark: bookmark8]⑨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即纳入当地乡村振兴部门建档立卡的脱贫人口。
合伙创业是指符合上述条件人员以合伙经营的形式创办企业或组织，并持《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或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组织起来共同创业是指符合上述条件人员的组织者组织符合上述条件人员就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组织就业人数不低于职工总人数50%的经济实体，其中组织者必须为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经济实体的企业法人代表。
对上述群体中的妇女，应纳入重点对象范围。
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首套住房贷款、购车贷款以外，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自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之日起向前追溯5年内，应没有商业银行其他贷款记录。
二、小微企业国家创业担保贷款
（一）小微企业自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日前1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不包括大学生村官、留学回国学生、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30%（超过 100人的企业达15%）、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可申请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应无拖欠职工工资、不缴或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规信用记录。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执行。
（二）已享受过国家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小微企业，再次享受时吸纳就业人员不得与之前申请时吸纳人员重复。已享受财政部门贴息支持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政府不再通过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提供担保形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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